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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使用新获批政策性资金推动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
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鼓楼区、台江区、仓山区、晋安区政府，市资源规划局、市城管委、市园林中心，市水务集团、市自来水公司：
经市政府研究同意，按照“政府引导，居民自愿，公开公正”的原则，利用新获批政策性资金推动集中式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改造对象
四城区范围内，2010年12月31日前建成（以竣工验收时间为准）、未列入5年内征迁计划的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集中式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可申请列入本轮改造计划：
1.使用淘汰管材、设施老旧导致供水可靠性低的小区。
2.经过查漏检修工作无法达到漏损控制效果的小区。
3.户内表小区。
4.总表供水小区。
利用新获批政策性资金，计划推动四城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改造补助实行“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原则。
二、改造内容
改造内容包括立管出户、水表出户、小区庭院供水管网、二次加压与调蓄设施等，具体改造内容根据每个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方案确定。
三、资金补助
根据《民法典》《福州市城镇生活用水二次供水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小区二次供水设施产权为小区业主共同所有，按照“谁所有，谁付费”的原则，二次供水设施改造费用应由小区业主共同承担。为减轻居民经济负担，加快推进老旧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作，对纳入本轮改造计划的小区予以一定比例资金补助。即：按福州市四城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项目平均费用（详见附件），根据改造内容，改造费用由居民业主承担20%，政府通过新获批政策性资金补助40%，剩余由供水企业承担。
根据新获批政策性资金金额，按照集中式住宅小区业委会(暂无业主委员会的，由居（村）委会代为组织，下同）与供水企业签订委托改造协议的先后时间顺序，确定纳入本轮改造计划的小区。
四、实施程序
1.调查摸底阶段。由各区负责做好辖区内符合条件的现有二次供水设施的全面排查，供水企业予以配合，形成有出资改造意愿的初步改造对象清单（以下简称“清单”），并根据小区二次供水设施实际情况编制具体的改造方案。
2.自愿申报阶段。各区对照清单组织做好辖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的宣传发动、改造方案公示、意愿调查等工作。由业主委员会就是否同意由供水企业作为项目建设单位开展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及改造方案征求小区业主的意见，并依法组织业主进行表决，经小区业主表决同意后，由业主委员会向街道办（乡镇政府，下同）自愿申报改造，以街道办为单位向区住建部门提出改造申请，区住建部门组织供水企业对申请改造的小区进行复核确认。
3.项目确定阶段。业主委员会组织开展下列工作，并与供水企业签订委托改造协议，由供水企业作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的项目建设单位，负责二次供水设施改造项目的具体实施：
（1）签订小区公建水表及消防水表供用水合同；
（2）结清小区公建水表及消防水表水费；
（3）收缴应由小区业主承担的二次供水设施改造费用。
区住建部门将确定的二次供水设施改造项目报区政府纳入本轮改造计划，并向市住建局报备。
4.项目实施阶段。供水企业在施工前应向属地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机构报备。
五、推进机制
1.建立“市级部门筹划、区级负责落实、企业和居民参与”的改造工作推进机制。市住建局负责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作的总体统筹协调。各区政府应健全区直部门、街道办、居（村）委会三级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协调解决改造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存在问题。
2.住建、城管、规划、园林等有关部门支持和配合二次供水设施改造项目，建立绿色通道，依法简化相关手续。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审批手续可依照省住建厅《关于简化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审批手续的通知》（闽建审改〔2020〕8号）等有关规定依法简化，破路修复费按照《福建省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标准》中的基价收取。
六、其他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适用本市四城区（鼓楼区、台江区、仓山区、晋安区）。

附件：福州市四城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费用
附件

福州市四城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费用

	改造内容
	改造费用

	1.小区庭院供水管网更新改造
	2600元/户

	2.二次加压与调蓄施改造（包括设备、水池（箱）新建）
	1000元/户

	3.建筑立管改造及水表出户
	1400元/户

	备注：涉及户内多个接水点的，仅就近接通一个户内接水点，其他接水点由用户另行出资委托建设施工单位或其它施工单位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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